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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衍生企業實施要點 
106年9月29日 106學年度第1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9年9月29日 109學年度第1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點 宗旨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所屬教職員生及聘請從事研究開發者之

研發成果，並鼓勵衍生企業之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定義及範圍 

一、 本要點第一點所指教職員生，係指本校專任教師、職員、在學學生及畢業五年內之

校友。所稱衍生企業，係指運用學校資源所創設，並實際與學校進行技術移轉授權

之企業。所稱運用學校資源，包括使用空間、設備、人力、研發技術、實務教學或

產學合作成果等，但不含學校資金投入。 

二、前款之衍生企業包括下列二類： 

(一) 自行創業，係指本校教職員生運用學校資源所產出之學術研發成果，由教職員

生組織團隊成立之企業。 

(二) 合作創業，指本校教職員生與企業、創投、個人等合作，以合資或新技術入股

方式，佔總股權5%以上成立之企業。 

三、 權責單位：產學營運中心。 

 

第三點 衍生企業設立規範 

一、 衍生企業得依教育部「大專校院申請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以

本校核定之場域申請公司登記。 

二、 前項公司營運應符合下列事項之一： 

(一) 運用本校過去累積之研究及技術成果，移轉為產業界做為產品開發之用。 

(二) 協助本校研發成果商品化開發及技術移轉，經由產學合作提升研究能量。 

(三) 著重師生投入教學成果之實務能力的培養，包括專題研究、論文、創意、創新

發明與創業競賽等。 

(四) 有效鏈結本校與產業界之互動關係，增加學校實務教學資源或實習訓練之機

會。 

 

第四點 審查委員會之組成 

一、本校設置「衍生企業審查委員會」，進行衍生企業合作條件審議、本校場域設立公司

登記等重要決策。 

二、衍生企業審查委員會委員五至七人，由研發長及權責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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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擔任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另由研發長視需要自校內外技術、財務創投、企業管理或

法律等專家聘任三至四位為委員。聘任委員之任期為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點 申請及審查 

一、本校衍生企業申請及審查，以權責單位為統籌單位，採個案隨到隨審方式。審查文件

及重點如下： 

(一) 衍生企業審查申請書、衍生企業營運規劃書、技轉合約(專利技轉需檢附技術公

告內容)。 

(二) 市場競爭性、產品推廣策略及經營模式。 

(三) 營運規劃書可行性及發展性。 

(四) 公司期望與願景、與學校合作條件、未來三年財務與成長預估。 

(五) 其他綜合性評估。 

二、本校衍生企業申請及審查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 提報申請：由教職員生為申請人提具衍生企業審查申請書，申請書至少應包含

由權責單位提供相關申請表單；衍生企業商業運作所涉及之本校研發成果，以供

本校進行公告程序。 

(二) 個案審查：由權責單位將書面資料送交衍生企業審查委員會擇期進行審查，並

通知申請者審查結果。 

 

第六點 衍生企業之優惠 

衍生企業申請案通過審查者，得依本校「國立中央大學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中心廠商進駐

暨畢業遷離審查作業要點」，適用衍生企業進駐相關之優惠。 

 

第七點 借調與兼職 

參與衍生企業之教師，其兼職與借調依據「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國立中

央大學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國立中央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等相關法規辦理。 

 

第八點 其他 

衍生企業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等從事商業行為時，須經本校核准並應明訂

授權方式、使用方法及範圍，並提供此項授權衍生經濟利益之回饋。 

 

第九點 未盡事宜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及本校所訂其他關於校務基金、創新事業及研發

成果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點 公布實施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